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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评定（2022 年 2 月 28 日前） 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对复核结果进行终审，确定住房租

赁企业信用评定等级，并对外公布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工作认识。各相关单位、住房租赁企业要高度重

视我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评定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。各住房

租赁企业应及时更新联络人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便于后期复

核，确保信用信息自评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明确时间节点。各住房租赁企业需在 2022 年 1 月 25

日之前完成所有良好信用信息材料报送，对于逾期未报送的，默

认为无良好信用信息；市住房租赁服务管理中心、各区（开发区）

住建部门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工作，保证环环相扣。 

（三）落实评定责任。各住房租赁企业应当主动如实申报信

用信息，做好相关材料的收集工作，承诺所报送的相关材料真实

有效；市住房租赁服务管理中心、各区（开发区）住建部门应加

强对住房租赁市场监管，全面核查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，确保

公正、公平。 

（四）严肃追责问责。对于发现住房租赁企业在信用信息评

定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、恶意捏造等不良行为，造成评定结果不

真实的，将对其行为计入信用档案，并扣除信用分值。情节严重

的，根据相关规定从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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